区行服务中心年度报告

一、基本情况

   目前，已建立区级服务中心一个，面积1000平方米，进驻人员25人，共有11个部门的52项审批事项和20项服务项目在中心办理，1-12月份共办理各类行政许可事项19303件，即办件和承诺件期内办结率均达100%，受理群众咨询11982余次。已建立8处镇级便民服务中心，进驻人员100人，服务项目195个，1-12月份共办理便民服务事项4.9万项，咨询群众5.4万人次。

	进驻人员数
	25

	进驻部门数
	11

	进驻审批事项
	52

	进驻服务事项
	20

	办理行政许可事项
	19303

	即办和承诺件期内办结率
	100%

	受理群众咨询
	11982


   各级中心建立以来，紧紧围绕区委、区政府的中心工作，不断规范审批程序，减少审批环节，优化功能配置，增加便民事项，加强内部管理，提高服务效率。1-12月份“中心”共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锦旗10余面，表扬信30余封。

二、存在问题
一是由于我区作为唯一的市辖区，许多职能部门的职能先天“缺腿”，比如技术监督、卫生防疫、规划局、人防办等部门区里没有相应的机构，加上个别部门进驻不彻底，导致联审联批工作难以有效开展。

二是个别部门在授权进驻“中心”窗口时，出现了“明进暗办”、“体外循环”的情况，没有积极落实区政府统一部署，未将《行政许可法》中关于“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”的规定落到实处。主要表现为，公安、消防、文化等个别部门按照规定应进但不进，个别部门人进但权力不进，导致一些与审批事项相关的服务事项无法整合进驻，形不成“业务链”，很难构筑“一条龙”的服务体系。

三是受办公场地限制（我区中心大厅仅有400平方米），许多涉及民生（劳动保障、民政、残联等部门）和招商方面（比方国土资源局地籍科、建设局部分科室）的审批项目无法进驻，一些配套服务的中介服务机构也相应受制约。

三、下步打算
一、整合窗口资源， 完善大厅功能。从目前情况看，我区的行政服务大厅进驻部门少，办事项目少，无法满足各类办事主体的需求，与《行政许可法》的要求不相适应，下一步中心将建议区委、区政府扩大办事大厅面积，本着应进全进的原则，增加办事窗口。另一方面对部分由于客观原因不能进驻大厅的职能部门，中心将成立分大厅和行政服务窗口，逐步构筑起纵到底横到边的行政服务体系。

二、打造中心特色文化，加强队伍建设。以开展“市级服务名牌”创建活动为内容，通过人性化管理、制度化建设、深层次服务，不断增强窗口人员的凝聚力、向心力，进一步把行政审批效率提高起来，增强窗口人员的服务意识，积极推行文明用语，增强中心和窗口人员的文明服务意识。

三、推进电子政务建设，加强监督管理。按照威海市行政审批中心的统一部署，组织开发行政审批网络管理系统。该系统具有系统管理、业务处理、督查督办、人事管理、考勤管理、行文管理和并联审批等多项功能，实行时限预警、延时催办、超时锁定和按标准收费，可充分满足相关审批部门审批和交换信息的需要，达到既为企业提供“一站式”服务，又可强化中心对各窗口和工作人员申办业务的管理和监督，提高相关审批工作效率，规范行政审批行为，促进工作人员廉洁勤政。

四、完善中心功能，夯实服务基础。对调整后纳入中心办理的事项，中心将择时编写《办事指南》，对事项名称、法律依据、申请条件、提报材料、收费依据及标准、办理程序、办结时限、投诉电话等十项内容进行规范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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